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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收入

７１

，

０２９．４２ １３２

，

４７６．５９ １５８

，

８７２．５４ １４５

，

０１３．３８

减：营业成本

６２

，

５３７．３７ １１８

，

９３９．５７ １４１

，

６５１．５８ １２８

，

９０１．８５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７４．１９ ２９８．１３ ２７２．０７ １８６．６５

销售费用

１

，

１４０．３０ ２

，

２２４．６７ ２

，

４７７．３５ ２

，

４００．２７

管理费用

１

，

９７９．７８ ３

，

５７９．８４ ３

，

７２２．５３ ３

，

２９０．１１

财务费用

２１３．９４ ３６５．７７ ７１５．０７ ６４３．５４

资产减值损失

５００．４１ ５０．６５ ９３．９９ ６１．７８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 －－ －－

投资收益

１８５．１１ ４３５．４７ ４３１．６１ ４３７．４２

营业利润

４

，

６６８．５４ ７

，

４５３．４３ １０

，

３７１．５７ ９

，

９６６．６０

加：营业外收入

２２５．３０ ６６９．６７ ９２２．８７ ７５７．１５

减：营业外支出

４０．０５ １５．６１ ６１．５６ ６．１９

利润总额

４

，

８５３．７９ ８

，

１０７．４９ １１

，

２３２．８８ １０

，

７１７．５６

减：所得税费用

１

，

１８０．７９ １

，

６５４．４０ ２

，

５５４．７７ ２

，

５６６．３５

净利润

３

，

６７３．００ ６

，

４５３．０９ ８

，

６７８．１１ ８

，

１５１．２２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３

，

５６５．９２ ６

，

４８４．６５ ７

，

５６８．３４ ６

，

６８４．７９

归属于少数股东

１０７．０８ －３１．５６ １

，

１０９．７７ １

，

４６６．４２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公司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呈增

长态势，盈利能力良好。

２０１６

年发行人业绩受硫磷资源及有色金属行业影响有所波动，营业收入和归属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下降了

１６．６１％

和

１４．３２％

。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发行人营业收入、净利润和归属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８．１５％

、

２８．７９％

和

３８．９４％

，盈利能力呈增长趋势。 具体如下：

（

１

）营业收入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构成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收入

７１

，

０２９．４２ １３２

，

４７６．５９ １５８

，

８７２．５４ １４５

，

０１３．３８

主营业务收入

７１

，

０００．３１ １３２

，

２６２．００ １５８

，

７２５．１９ １４４

，

９５６．１０

其他业务收入

２９．１０ ２１４．５９ １４７．３５ ５７．２８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发行人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８．１５％

，其中供应链物流收入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供

应链执行贸易业务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２．０４％

，主要系发行人

２０１７

年积极开拓了煤炭贸易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突出，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９９．９６％

、

９９．９１％

、

９９．８４％

和

９９．９６％

。

报告期内，公司其他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发行人子公司对外提供的信息咨询服务，金额较小，对公

司经营业绩不构成影响。

（

２

）主营业务收入结构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各业务板块的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供 应 链

物流

４７

，

１０３．５５ ６６．３４ ９２

，

４７７．６９ ６９．９２ １０８

，

３３２．４７ ６８．２５ ９４

，

５８６．０４ ６５．２５

供 应 链

执 行 贸

易

２３

，

８９６．７７ ３３．６６ ３９

，

７８４．３１ ３０．０８ ５０

，

３９２．７３ ３１．７５ ５０

，

３７０．０６ ３４．７５

主 营 业

务收入

７１

，

０００．３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２

，

２６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８

，

７２５．１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４

，

９５６．１０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供应链物流和供应链执行贸易。发行人主要业务为供应链

物流服务，该业务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最大。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加大了多式联运业务的规模，带动了供应链物流收入的增长，较

２０１４

年度增长

１３

，

７４６．４３

万元，而供应链执行贸易业务相对稳定，因此，发行人供应链物流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较

２０１４

年上升

了

３％

。

公司

２０１６

年主营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

１６．６７％

，其中供应链物流收入较上年减少

１４．６４％

，主要系

报告期内青海地区的电解铝企业受到用电政策的影响，生产成本高于新疆、内蒙古的铝厂，受制于经营

压力，其对产品结构进行调整，减少了铝锭产出量，致使发行人由江苏运往青海的氧化铝及青海运往江

苏、广东、河南等地的铝锭运量减少及发行人运输销售价格下降。

２０１６

年发行人供应链执行贸易同比下降

１０

，

６０８．４２

万元，下降比率为

２１．０５％

，主要系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硫

磺市场价格大幅下跌，致使发行人

２０１６

年硫磷资源类贸易收入下降

１１

，

２９０．７８

万元。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８．２６％

，其中供应链物流收入下降

０．８１％

，供应链

执行贸易收入增长

３２．０４％

，主要系发行人

２０１７

年积极开展了煤炭贸易业务。

４

、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现金流量的主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５８０．５３ ３

，

９４３．６８ １０

，

８３７．２７ １０

，

１０９．３９

其中：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６５

，

０６７．４２ １４０

，

１８１．２０ １６４

，

３８６．２３ １６０

，

６６５．２０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６３

，

６９９．８７ １２７

，

４９７．０１ １４２

，

１１２．３９ １４３

，

１５６．０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５８．３４ －７４３．４７ －４９４．３９ －１

，

３４２．９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８９６．９８ －５

，

０８３．９６ －５

，

６３７．５７ －３

，

９３６．３９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９５．２１ ３２２．６６ １５０．８２ １２７．２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

，

８１４．３９ －１

，

５６１．０９ ４

，

８５６．１３ ４

，

９５７．２９

（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主要是公司物流及贸易业务的收入，支出主要是支付铁

路、公路相关费用、采购商品、支付职工薪酬、税费等。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净利润的关系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１

、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３

，

６７３．００ ６

，

４５３．０９ ８

，

６７８．１１ ８

，

１５１．２２

加：资产减值准备

５００．４１ ５０．６５ ９３．９９ ６１．７８

固定资产等折旧

６９７．０６ １

，

４１５．００ １

，

３９１．２４ １

，

４０４．０８

无形资产摊销

３０．２０ ６０．４２ ６０．４４ ５１．９３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９７．８８ １９７．７３ １６２．１７ １３１．０８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

失（收益以“

－

”号填列）

－９．８６ ５．３５ －０．３７ －８．９０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

－

”号填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

－

”号填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财务费用（收益以“

－

”号填列）

２９７．５１ ６２．１９ ２８２．７５ ３８９．１５

投资损失（收益以“

－

”号填列）

－１８５．１１ －４３５．４７ －４３１．６１ －４３７．４２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

－

”号填列）

－７２．３８ －２９７．２１ －２１．８２ －１２．２７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

－

”号填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

－

”号填列）

－１

，

１８６．６２ ４９５．７９ １

，

６５１．３２ －２

，

０６４．０７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

－

”号填列）

－８

，

１８４．５５ －６

，

３７７．００ －１

，

８８８．１８ ７３５．６０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

－

”号填列）

１

，

７６１．９４ ２

，

３１３．１４ ８５９．２３ １

，

７０７．２２

其他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５８０．５３ ３

，

９４３．６８ １０

，

８３７．２７ １０

，

１０９．３９

现金的期末余额

１４

，

７７４．６０ １８

，

５８８．９８ ２０

，

１５０．０７ １５

，

２９３．９５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１８

，

５８８．９８ ２０

，

１５０．０７ １５

，

２９３．９５ １０

，

３３６．６５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

，

８１４．３９ －１

，

５６１．０９ ４

，

８５６．１３ ４

，

９５７．２９

报告期内，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正数。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发行人净利润与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基本一致。

２０１６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２０１５

年度下降主要系

２０１６

年经营性应收项目（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预付账款）的增加，其中期末煤炭供应链执行贸易业务预付煤炭货款及相应铁路运输费用增

加

４

，

４３２

万元，导致其

２０１６

年度现金流出增加，其效益已在

２０１７

年度逐步体现。 煤炭供应链执行贸易业务

是发行人的主要业务之一，该业务的开展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发行人经营性货币资金余额充足，

２０１６

年末发行人非受限货币资金余额

１８

，

５８８．９８

万元。

２０１６

年资产

负债率

３１．９９％

，较

２０１５

年

３４．２５％

降低

２．２６％

，资产负债率较低，短期偿债能力强，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小计为

７９

，

８１８．４２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小

计为

８２

，

３９８．９５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２

，

５８０．５３

万元，经营性现金流量为负的主要原因

是由于煤炭业务预付账款和应收账款增加，使得现金流量净额减少，随着煤炭业务的正常运转，相关应

收账款逐步收回，预付账款则会为后续业绩提升提供有利支持。

整体看，报告期内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总和与各期净利润总和相一致。

（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 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分别为

１

，

６６８．１６

万元、

１

，

６５１．９９

万元、

７６０．８６

万元和

７０５．６４

万

元，主要为发行人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主要用于建设场站、购买机器设

备、运输设备及相关设备改造等。

（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主要来自于吸收投资、取得借款、偿还债务、分配股利、利润

或偿付利息。发行人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出主要系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出的现金。报告期内，发行

人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出的现金分别为

４

，

９３６．３９

万元、

４

，

６４２．５７

万元、

４

，

２２８．９６

万元和

３

，

９９６．９８

万

元。 其中，母公司对外分配股利的现金支出分别为

３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３

，

５００．００

万元和

３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５

、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未来趋势分析

（

１

）公司在行业和业务经营方面存在的主要优势及困难

１

）主要优势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充分利用连云港、防城港等港口综合物流运输的区位优势，已经初步建成了覆

盖全国重点城市的铁路、公路与水路相结合的集装箱多式联运物流网络。 具体而言，公司已在多个进出

口口岸，如青岛、连云港、南通、镇江、南京、防城港、北海、湛江、阿拉山口等，以及主要工业客户所在地建

立起业务网络，并在各地投资建设物流基础设施，形成了以铁路、公路运输为主，水路运输为辅的区域性

多式联运物流网络，开发出多条长距离运输对流干线，实现了原材料贸易

／

进口代理、原材料运输、产成

品运输、产成品贸易

／

出口代理等一系列业务环节的有效衔接。

同时，公司致力于为工业客户提供“一站式”定制化供应链物流服务及相关产品的供应链执行贸易

服务，公司的服务由单纯提供运输、仓储等基本物流功能，扩展到参与客户实际生产、与客户操作人员直

接对接，从而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门到门”的、“一站式”供应链物流解决方案。 通过这种服务，公司的

综合物流服务已经成为了客户日常生产中不可缺少的供应链环节。 因此，公司的客户具有极强的粘性，

这为公司业务的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２

）主要困难

目前，公司现有的设施服务能力已经不能满足业务快速发展的需要，如继续扩大现有服务能力，则

需扩建各种物流设施，如增加仓储设施投入、购置干散货集装箱、添置运输设备和车辆等，需要大量的资

金投入。并且随着公司加快新的供应链产品开发进度，针对大型发电集团、大型冶炼企业、工业产业园区

开发相应的供应链产品，对资金的需求也进一步提升。此外，公司加大力度建设物流信息化平台，网络和

信息化的投入也需要大量资金支持。 资金不足已经成为制约公司快速发展的主要瓶颈。

（

２

）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未来趋势分析

综合上述情况，公司在未来几年，将加大自身的综合物流能力，积极投资扩建各场站，补充和增强物

流网络，扩大原有的供应链产品规模和盈利能力；开发建设更多的供应链产品，挖掘新的业务增长点和

盈利方向，为持续发展夯实基础。通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预计公司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优化，

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继续提升，公司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将大大提高。

（五）股利分配政策

１

、报告期内股利分配政策及实际股利分配情况

（

１

）公司股利分配的一般政策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股利分配的一般政策如下：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

１０％

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

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

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

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

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

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 但是，资本公积金

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

的

２５％

。

（

２

）近三年公司股利分配情况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１

日召开的股东会的决议，以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未分配利润分配现金股利

４

，

０００

万元。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股东大会的决议，以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未分配利润分配现金股

利

３

，

５００

万元。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

日召开的股东大会的决议， 以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未分配利润分配现金股

利

３

，

５００

万元。

截至本招股书出具之日，上述现金股利分配均已实施完成。

报告期内，公司分红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分红金额 分红方式

２０１５ ４

，

０００．００

现金

２０１６ ３

，

５００．００

现金

２０１７ ３

，

５００．００

现金

合计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

２

、本次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草案）》（上市后适用），发

行上市后的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

１

）利润分配原则

１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２

）公司的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和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

（

２

）利润分配形式

公司采取积极的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在公司当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正数且符合《公司法》

规定的分红条件的情况下，公司每年度采取的利润分配方式中必须含有现金分配方式。

（

３

）现金分红条件

１

）公司该年度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且现金流充

裕，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

２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３

）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拟购买资产、对外投资、进行固定资产投资

等交易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０％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或者，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

内拟购买资产、 对外投资、 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等交易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

４

）公司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需要。

（

４

）现金分红比例

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时，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

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连续三年中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年

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公司进行利润分配时，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

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 提出差异化的现金

分红政策：

１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

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８０％

；

２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

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４０％

；

３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

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２０％

；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

５

）发放股票股利的条件

若公司营收增长迅速，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

金股利分配的同时，制定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

６

）利润分配时间间隔

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条件下，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至少分红一次。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公司董事会可

以根据公司的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分红。

（

７

）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随意变更。如现行政策与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

确实发生冲突的，可以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由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以现场加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

８

）关于股利分配政策的决策程序、具体内容的约定

１

）公司董事会应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盈利能力、现金流状况、发展阶段及当期资金需求，认真研

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提出年度或中

期利润分配方案。 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方案需经董事会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并经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表决通

过。公司当年盈利，董事会未提出以现金方式进行利润分配预案的，还应说明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

表独立意见，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作为公司档案保存的董事会会议记录中，要详细记录公司管理层建议、参会董事的发言要点、独立

董事意见、董事会投票表决情况等内容。

２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前，公司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进行沟通和交流，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常设电话、公司网站专栏、召开见面会等多种方式与中小股东进行

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公司应通过各类合法措施切实保障各类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参加公司股东大会的权利， 公司股东

大会应依法对利润分配预案实施表决；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条件的股东可以向上市公司股东征集其

股东投票权。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股东

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议时，董事会应就如何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进行说明，并及时答复中

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

９

）未来股东回报规划的制定和相关决策机制

公司董事会根据利润分配政策及公司实际情况，结合独立董事、监事会及股东（特别是公众投资者）

的意见制定股东回报规划。

公司至少每三年重新修订一次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并由公司董事会结合具体经营数据，充分考

虑公司目前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所处阶段及当期资金需求，确定该时段的股东回报规划。

当确因外部经营环境或公司自身经营情况需调整股东回报规划的，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充

分听取股东（尤其是社会公众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意见，且不得与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相抵触。

股东回报规划或股东回报规划的调整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

、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

经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首次

公开发行后的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六）控股子公司或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其他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发行人共有

１３

家直接或间接控股的子公司，其中

１２

家为境内控股子公

司，

１

家为境外控股子公司。 各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１

、雅仕贸易

雅仕贸易基本情况如下：

类别 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９

日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股权结构 雅仕股份

１００％

直接控股

主要管理人员 王明玮

主营业务 供应链执行贸易

雅仕贸易

２０１６

年及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 ２０１７．６．３０ ２０１６

年度

／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总资产（万元）

１２

，

１５２．４６ １２

，

５３４．７２

净资产（万元）

３

，

８８１．７８ ３

，

９４２．３９

净利润（万元）

１

，

０３９．３９ １

，

２８５．９４

２

、江苏泰和

江苏泰和基本情况如下：

类别 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

注册资本

１

，

２００

万元

股权结构 雅仕股份

１００％

直接控股

主要管理人员 邓勇

主营业务 第三方物流服务、多式联运

江苏泰和

２０１６

年及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 ２０１７．６．３０ ２０１６

年度

／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总资产（万元）

４

，

２４９．９８ ４

，

０５２．１７

净资产（万元）

３

，

２２１．２９ ３

，

３７４．１５

净利润（万元）

９４７．１４ １

，

４４８．２０

３

、连云港宝道

连云港宝道基本情况如下：

类别 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股权结构 雅仕股份

１００％

直接控股

主要管理人员 郭长吉

主营业务 第三方物流服务

连云港宝道

２０１６

年及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 ２０１７．６．３０ ２０１６

年度

／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总资产（万元）

６

，

４０７．１７ ６

，

９７４．２０

净资产（万元）

２

，

５０２．５４ ２

，

８１９．６０

净利润（万元）

９８２．９４ １

，

４４０．９５

４

、香港新捷桥

香港新捷桥基本情况如下：

类别 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

发行股本

２００

万美元

股权结构 雅仕股份

１００％

直接控股

主要管理人员 孙望平

主营业务 供应链执行贸易

香港新捷桥

２０１６

年及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 ２０１７．６．３０ ２０１６

年度

／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总资产（万元）

４

，

８２９．７４ ４

，

９２３．９５

净资产（万元）

３

，

３４１．５３ ３

，

３２９．８０

净利润（万元）

２１．１１ ４６５．１９

５

、广西新为

广西新为基本情况如下：

类别 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

注册资本

６００

万元

股权结构 雅仕股份

１００％

直接控股

主要管理人员 王明玮

主营业务 第三方物流服务

广西新为

２０１６

年及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 ２０１７．６．３０ ２０１６

年度

／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总资产（万元）

１

，

２２６．４２ １

，

４０６．０９

净资产（万元）

１

，

１６７．１５ １

，

３３７．０２

净利润（万元）

１８０．１２ ３３９．５１

６

、新疆新思

新疆新思基本情况如下：

类别 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２２

日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股权结构 雅仕股份

１００％

直接控股

主要管理人员 邓勇

主营业务 第三方服务物流

新疆新思

２０１６

年及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 ２０１７．６．３０ ２０１６

年度

／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总资产（万元）

３

，

８８９．６５ ２

，

３０７．８６

净资产（万元）

２

，

２６３．８２ ２

，

２８７．４４

净利润（万元）

－２３．６２ －１１７．２５

７

、云南新为

云南新为基本情况如下：

类别 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８

日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股权结构

雅仕股份

８０％

控股

云南祥丰

２０％

主要管理人员 王明玮

主营业务 第三方物流服务、多式联运

云南新为

２０１６

年及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 ２０１７．６．３０ ２０１６

年度

／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总资产（万元）

７

，

８７９．５９ ６

，

８３７．８１

净资产（万元）

５

，

０６８．８４ ５

，

７６２．０４

净利润（万元）

８０６．８０ １

，

７３９．３６

８

、宣汉华远

宣汉华远基本情况如下：

类别 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５

日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股权结构

雅仕股份

５１％

控股

四川总领物流有限公司

４９％

主要管理人员 杜鸿雁

主营业务 第三方物流服务、多式联运

宣汉华远

２０１６

年及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类别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 ２０１７．６．３０ ２０１６

年度

／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总资产（万元）

４８７．８６ ４４２．８６

净资产（万元）

４８７．５６ ３９２．５３

净利润（万元）

－４．９７ －７．４７

９

、阿拉山口新思

阿拉山口新思基本情况如下：

类别 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６

日

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

股权结构 新疆新思

１００％

直接控股

主要管理人员 贾文丽

主营业务 第三方物流服务及多式联运

阿拉山口新思

２０１６

年及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 ２０１７．６．３０ ２０１６

年度

／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总资产（万元）

１

，

７８５．０１ ６４５．３８

净资产（万元）

４５９．８４ ４９５．６９

净利润（万元）

－３５．８４ ７１．０９

１０

、江苏新为

江苏新为基本情况如下：

类别 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

注册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

股权结构

连云港新海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４０％

雅仕股份持股

３５％

香港新捷桥持股

２５％

主要管理人员 张子扬

主营业务 第三方物流服务、多式联运

江苏新为

２０１６

年及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 ２０１７．６．３０ ２０１６

年度

／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总资产（万元）

１８

，

３７２．３３ ２０

，

５７７．５６

净资产（万元）

１２

，

１０３．０２ １２

，

１２３．９８

净利润（万元）

－２０．９６ －８５４．９８

１１

、青海运达

青海运达基本情况如下：

类别 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股权结构

江苏新为持股

５１％

毛建森持股

４９％

主要管理人员 毛建森

主营业务 多式联运

青海运达

２０１６

年及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 ２０１７．６．３０ ２０１６

年度

／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总资产（万元）

５７１．５２ ５７５．２５

净资产（万元）

４７８．２５ ５３４．４４

净利润（万元）

－５６．１９ －５３．６６

１２

、吉木萨尔县新为

吉木萨尔县新为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 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股权结构

江苏新为持股

９９％

何学进持股

１％

主要管理人员 何学进

主营业务 多式联运

吉木萨尔县新

２０１６

年及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 ２０１７．６．３０ ２０１６

年度

／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总资产（万元）

６０５．４８ １

，

２７３．９９

净资产（万元）

５７１．０１ ５８２．００

净利润（万元）

－１０．９９ ４３．６８

１３

、连云港新曦

连云港新曦基本情况如下：

类别 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

股权结构

江苏泰和持股

５５％

连云港利晟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

４５％

主要管理人员 郭长吉

主营业务 多式联运、第三方物流

连云港新曦

２０１６

年及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 ２０１７．６．３０ ２０１６

年度

／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总资产（万元）

－－ －－

净资产（万元）

－－ －－

净利润（万元）

－－ －－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公司此次拟向社会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３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项目投资总额

５７

，

１９５

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将按项目轻重缓急顺序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投

资

建设期（月） 备案情况

１

连云港港旗台作业区液体化工品罐

区工程项目

２５

，

９２９ ２５

，

９２９．００ １８

连发改行服发

［

２０１５

］

１３４

号

２

供应链物流多式联运项目

１１

，

２６６ ３

，

５７１．７７ ３６

沪浦发改陆备

（

２０１５

）

４２

号

３

供应链物流信息化升级项目

５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３６

沪浦发改陆备

（

２０１５

）

４３

号

４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５

，

０００ －－ －

合计

５７

，

１９５ ３０

，

５００．７７

发行人本次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

３０

，

５００．７７

万元，其中

２５

，

９２９．００

万元用于连云港港旗台作业区

液体化工品罐区工程项目、

３

，

５７１．７７

万元用于供应链物流多式联运项目、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供应链物流

信息化升级项目。

如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进度不一致，公司将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

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如本次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过项目预计募集资金投入总额的，超过部分用

于补充与公司主营业务有关的营运资金；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预计募集资金投入总额的，

不足部分由发行人自筹资金解决。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市场前景分析

公司募投项目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核心是提升公司的供应链全程服务能力。 具体而言，液体化工品

罐群及供应链物流多式联运项目投入是对公司现有实体物流规模的扩张， 而信息化升级项目则是对公

司现有物流模式的提升。 通过液体化工品罐群的投入，公司将强化自身在硫磷化工行业的优势地位；通

过多式联运项目投入，公司继续完善自身物流网络；通过信息化平台，公司能够实现对全社会物流要素

及资源的整合，形成互动性更强、社会化程度更高的物流网络，为客户提供最优化的物流解决方案；补充

流动资金是对公司业务增长后的营运资金需求配套补充。

第五节 风险因素

一、行业景气周期风险

详见“重大事项提示 九、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二、行业政策风险

详见“重大事项提示 九、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三、不规范竞争风险

详见“重大事项提示 九、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四、安全经营的风险

发行人主要从事供应链物流及供应链执行贸易业务，铁路、公路、水路的多式联运为发行人供应链

物流的主要业务。铁路运输、公路运输、船舶运输的安全运营关系到发行人的正常经营，是发行人业务持

续稳定存在的必要基础。发行人已建立健全的安全生产经营管理制度及安全经营的防范措施，且报告期

内不存在重大安全事故。

若因天气原因导致铁路、公路、船舶不能正常运营，或因安全事故导致发行人被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处罚的情形，将会直接影响发行人的正常经营。

五、环保风险

发行人子公司江苏泰和涉及物流辅助加工，主要为液体硫磺的造粒成形。 自公司成立以来，江苏泰

和制定了环境管理制度， 规范生产活动过程中的环境行为。 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期

望，国家和地方政府未来有可能根据民生诉求颁布新的环境法律法规，提升环保标准，进而导致发行人

环保不符合要求的风险。

六、汇率波动的风险

发行人从境外进口硫磺及为境外客户提供的保税仓储、监管等第三方物流业务，以外币结算。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和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发行人汇兑损益分别为

１４１．９６

万元、

２７１．０６

万元、

７６．８６

万元和

５．６０

万元。 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公司以外币结算的经营业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若外汇汇率发生较大变

动，将直接影响公司采购成本，从而影响公司经营业绩。

七、应收账款的风险

随着业务规模的持续扩大，公司营业收入持续增加，应收账款余额也相应增长。 发行人存在个别客

户应收账款回收的风险，并有可能对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八、募投项目实施风险

发行人已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充分论证和分析， 公司将通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完善服务链条、扩大经营规模、提升经营业绩，实现本公司的长期发展规划。 但是在项目实施及后

期运营过程中，如果募集资金不能及时到位，或外部市场环境出现重大变化等，导致项目不能如期完成

或顺利实施，公司募集资金投入的计划可能因此发生变动，进而影响本公司预期收益的实现。

九、市场竞争风险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中国现代物流服务业高速发展，国际物流服务企业进入中国物流市

场的步伐加快。 凭借完善的国际网络、雄厚的资金实力和丰富的行业管理经验，境外物流服务提供商在

物流业务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使中国现代物流服务业竞争日益加剧。同时，随着我国经济上行，进出口

货物规模的增长，物流及贸易需求的不断扩大，将有更多资本进入物流行业，发行人将面临市场竞争日

益加剧的风险。

十、供应商合作风险

发行人的主要供应商是铁路局、港口和口岸，目前保持着较好的合作关系。 若未来发生一些政策性

调整，取消合作关系或调整经营策略，将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十一、本次发行后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规模将大幅提高。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从投入到实施还需要一定

时间，因此，本次发行后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将比上市前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十二、实际控制人控制风险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孙望平，其通过间接方式合计控制发行人

６８．００％

的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在经营

管理方面对公司存在较强控制，若其利用控制地位对本公司经营决策、财务管理、人事任免等方面实施

不利影响，可能会对公司经营或其他股东的利益造成一定的损害。

十三、自然灾害的风险

发行人主要从事供应链物流业务，如果发生暴风雪、台风及暴雨、持续降雨等恶劣天气状况或者地

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将影响发行人物流业务正常进行。

十四、经营业绩下滑风险

详见“重大事项提示 九、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十五、采购及销售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主要从事供应链物流和供应链执行贸易业务。 公司供应链物流服务的主要成本为铁路运输成

本、港口及口岸服务成本。 未来铁路运输、港口及口岸服务的价格波动存在不确定性，如果未来铁路运

输、港口及口岸服务的采购价格上涨，公司服务价格未能上涨，进而对公司盈利水平将产生影响。公司供

应链执行贸易业务中，硫磺贸易存在一定的库存。 硫磺价格走势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若未来硫磺价格

出现大幅波动，将直接影响公司硫磺贸易的营业成本，进而影响公司盈利水平。 除硫磺外的其他产品贸

易，周转快库存少，因此采购销售价格变动趋同，价格波动对营业利润的影响较小。 此外，公司下游客户

受所处行业影响竞争力下降，从而可能导致公司提供运输服务的价格下降，盈利能力降低，对公司经营

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十六、关联交易风险

公司主要为大型工业企业客户提供定制化的供应链物流服务。 祥丰化肥系发行人的第一大客户，

２００８

年祥丰化肥为确保运力，以增资的方式持有发行人子公司云南新为

２０％

的股权，形成合资关系。 目

前，祥丰化肥年运输量的

８０％

以上由云南新为提供。

报告期内， 祥丰化肥供应链物流收入分别为

２９

，

７２２．１９

万元、

４０

，

９２４．６１

万元、

３６

，

８５０．６３

万元和

１８

，

２３１．６３

万元，占发行人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２０．５０％

、

２５．７７％

、

２７．８１％

和

２５．６７％

。 其中，祥丰化肥多式联运

收入分别为

２１

，

５０２．５０

万元、

３２

，

２９３．８４

万元、

２８

，

７３７．００

万元和

１４

，

０３２．５７

万元，占发行人多式联运收入的比

重分别为

３２．６４％

、

４２．９６％

、

４８．７５％

和

４６．１６％

； 第三方物流服务收入分别为

８

，

２１９．６９

万元、

８

，

６３０．７７

万元、

８

，

１１３．６３

万元和

４

，

１９９．０５

万元，占发行人第三方物流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２８．６３％

、

２６．０３％

、

２４．２０％

和

２５．１４％

。报

告期内，祥丰化肥贡献净利润对发行人净利润的占比分别为

１

，

１０４．３５

万元、

１

，

９６２．１２

万元和

１

，

１８１．９１

万元

和

６７３．５６

万元，占发行人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１３．５５％

、

２２．６１％

、

１８．２３％

和

１８．８９％

。

如果公司未能及时拓展其他客户业务规模， 关联交易占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比例可能进一步

增长。

十七、毛利率波动风险

公司主要从事供应链物流和供应链执行贸易业务， 系为大型工业客户提供定制化服务的全程供应

链服务商。发行人多式联运业务表现的特点是：（

１

）大型客户为主，如大型电解铝厂、化肥厂；（

２

）运量大，

年运量

３００

万吨左右。 报告期内，发行人多式联运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９．０７％

、

８．２３％

、

５．４４％

和

８．３４％

，受下游

客户所处电解铝行业不景气影响，发行人多式联运业务毛利率有所波动。发行人第三方物流服务具有以

下特点：（

１

）聚焦硫磷资源和有色金属。 发行人主要是围绕硫磷资源和有色金属两个行业提供其口岸服

务，由于其大宗商品单位货值高，客户更关注其服务能力、效率和货物安全，故对服务价格敏感系数相对

较低；（

２

）轻资产运行。 发行人口岸服务只是对接客户的人员服务成本，不涉及大型固定资产投资。 报告

期内，发行人第三方物流服务毛利率分别为

２５．４６％

、

２２．６８％

、

１９．８８％

和

２３．９３％

，毛利率有所波动。 报告期

内，发行人供应链执行贸易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５．４９％

、

６．６８％

、

８．７１％

和

８．１７％

，总体保持稳定。 如果发行人

经营业绩持续下降，则可能使得发行人毛利率进一步下降。

十八、大宗商品贸易风险

发行人执行贸易主要交易品种为硫磷资源、有色金属和煤炭，该等品种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同时，

大宗交易产品的市场价格受全球性市场影响，价格变化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虽然发行人执行贸易的模

式是锁定一端客户或供应商的方式，并且在具体风险管理上，通过分批小额的性质进行采购或销售，但

是，大宗产品价格的波动，仍会给发行人具体经营业绩产生影响。如果价格突然下跌，则会对发行人的利

润产生不利影响。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重要合同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正在履行和将要履行的重要合同或者协议情况如下：

（一）供应链物流合同

１

、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江苏新为与青海桥头铝电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编号“

ＪＺＸＹＳ２０１７０２０９００１

”的《桥头铝

电物流项目运输合同》，约定江苏新为为青海桥头铝电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氧化铝、铝锭、铝卷、大板锭及

其他铝材的运输服务，运输方式为铁路集装箱或自备箱以运价包干的形式承担全程运输，运输价格、报

价方式按合同约定履行，具体货物数量、交接地点等以双方签字确认的交接单为准，合同有效期自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２

、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 云南新为与云南弘祥化工有限公司签署编号 “

ＡＣＥ／ＸＷＷＬ－ＨＸＨＧ－２０１７０１

”的

《物流运输合同》，约定云南新为为云南弘祥化工有限公司原料（硫磺）进口和产成品（化肥）出口的物流

服务商，运输工具为

２０ＧＰ

干散箱、通用箱、自备箱等，运输方式为铁路集装箱运输或自备箱以运价包干

的形式承担全程运输，运输价格、报价方式按合同约定履行，进口硫磺与出口化肥总量不低于

８０

万吨

／

年，

具体货物数量、交接地点等以双方签字确认的交接单为准，合同有效期自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３

、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云南新为与云南祥丰金麦化工有限公司签署编号“

ＡＣＥ／ＸＷＷＬ－ＭＦＪＭ－２０１７０１

”

的《物流运输合同》，约定云南新为为云南祥丰金麦化工有限公司的原料（硫磺）进口和产成品（化肥）出

口的物流服务商，运输工具为

２０ＧＰ

干散箱、通用箱、自备箱等，运输方式为铁路集装箱运输或自备箱以

运价包干的形式承担全程运输，运输价格、报价方式按合同约定履行，进口硫磺与出口化肥总量不低于

８０

万吨

／

年，具体货物数量、交接地点等以双方签字确认的交接单为准，合同有效期自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４

、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

日，发行人与大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签署编号《煤炭业务合作协议》，约定大唐电力燃

料有限公司向发行人采购动力煤， 大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承诺

２０１７

年度总的接货数量不少于

２００

万吨。

发行人与大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一致同意，按照批次合同方式确定每批货物的供应价格和基本数量，批

次合同项下的货物数量可以分批交货。煤炭的交货方式原则上为港口平仓交货，数量和质量以交货港第

三方独立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为准。 大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书面合同的方式向发行人下达煤炭

采购意愿，合同经双方业务人员签字盖章后即可生效。 相应的价格，发行人与大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可

参照交货港同期的现货市场价格来确定。

５

、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５

日， 连云港宝道与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编号 “

ＡＣＥ－ＢＤＷＬ－

２０１７－０００６

” 的 《货物运输代理合同》， 约定就连云港宝道代理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进口

“金、铜精矿（粉）”（以下简称“货物”）在青岛港的装卸、短倒、报关、报检、仓储、发运，以及在铁路三门峡

站七海物流专用线货场交货等代理业务事宜达成一致，订立本合同。运输单价（包干价）、结算标准、结付

期限及方式按合同约定履行，具体货物数量、费用以实际业务情况确定，合同有效期自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５

日起

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４

日止。

６

、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０

日， 连云港宝道与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编号 “

ＡＣＥ－ＢＤＷＬ－

２０１７－０００８

”的《货物运输合同》，约定就连云港宝道代理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进口“金、铜

精矿（粉）”（以下简称“货物”）在连云港的装卸、短倒、发运、以及在铁路三门峡站七海物流专用线货场交

货等业务事宜达成一致，订立本合同。 运输单价（包干价）、结算标准、结付期限及方式按合同约定履行，

具体货物数量、费用以实际业务情况确定，合同有效期自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９

日止。

７

、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

日，江苏新为与河南神火国贸有限公司签署编号“

ＳＨＧＭ－ＹＳ

（

２

）

－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４

”的《国内

铁路运输集装箱服务合同》，约定河南神火国贸有限公司委托江苏新为运输铝锭，运输方式为铁路箱、自

备箱散货货铁路箱、自备箱重箱直达运输。 运输价格、结算方式、货物数量等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期限

自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

８

、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江苏新为与黄河鑫业有限公司签署编号“

ＨＨＸＹ－ＷＺ

［

２０１７

］第

２１８

号”的《氧化铝

运输代理合同》，约定江苏新为为黄河鑫业有限公司提供氧化铝的公路或铁路运输。 发运方式、运输费

用、货物数量、结算方式等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期限自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二）贸易合同

１

、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发行人与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昌荣煤炭有限公司签署编号“

ＧＸＣＲ－ＸＳ－

２０１６１１３０９

”的《煤炭购销协议》，约定发行人向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昌荣煤炭有限公司采购煤炭，合

同项下数量为约

２０

万吨

／

月，质量验收标准、质价协议、货款结算及支付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有效期自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２

、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三菱商事株式会社、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与雅仕贸易签署了《年度销售协议》，约定

三菱商事株式会社、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向雅仕贸易出售并交付熔硫产品，产品数量为

１６０

，

０００

公吨（上下

浮动

１０％

），具体数量由卖方确定。 双方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权利义务，协议有效期自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３

、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８

日，发行人与长沙埃索凯化工有限公司签署编号“

２０１７ＡＣＥ／ＩＳＫＹ－０６２８

”的《硫磺分

销合同》，约定长沙埃索凯化工有限公司向发行人采购固体颗粒硫磺，合同项下数量为

２０

，

０００

吨，质量验

收标准、质价协议、货款结算及支付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期限自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止。

（三）借款及担保合同

序号 借款人 贷款人

合同金额

（万元）

担保情况 借款期限

１

江苏新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

云港分行

２

，

０００．００

雅仕集团、连云港

新丝路

２０１７．４．２８ －

２０１８．４．２７

２

江苏新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

云港分行

２

，

０００．００

雅仕集团、连云港

新丝路

２０１７．５．３ －

２０１８．５．２

３

雅仕股份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金钟路支行

３

，

０００．００

雅仕集团

２０１７．２．１５－

２０１８．２．１５

此外，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别与建设银行、连云港东方农村商业银行、江苏银行签订了授信协议，具

体授信及担保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９

日， 雅仕贸易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民主支行签署 《最高额综合授信合

同》，约定该行向雅仕贸易提供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间自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５

日。 同时，由雅仕集团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９

日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２

、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

日，雅仕贸易与连云港东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墟沟支行签署了《最高额综合

授信合同》，约定该行向雅仕贸易提供最高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间自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

日起

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同时，由雅仕保鲜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

日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３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港

口支行出具了《中国建设银行信用额度审批批复》，同意给予雅仕贸易信用额度

３

，

５００

万元，授信期限为

１

年。 上述

３

，

５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已由雅仕集团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提供最高额

３

，

５００

万元的保证担保。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港口

支行出具了《中国建设银行信用额度审批批复》，同意对雅仕贸易

３

，

５００

万元信用额度审批结论延期

６

个

月。上述

３

，

５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继续由雅仕集团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提供最高额

３

，

５００

万元的保证担保。

（五）房屋租赁合同

１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发行人子公司江苏新为与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房产租赁合同》，江苏

新为向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承租其位于连云港东方大道南、连徐高速西的办公楼和拆装箱库（连房

权证开字第

Ｋ００１３６８８３

号、连房权证开字第

Ｋ００１３６８８４

号），面积合计

６５５５．４９

平方米，租金为

８５１．５８

万元，

一次性全部支付；租赁期限自租赁物交付日起至

２０３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发行人子公司江苏新为与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中云物流园区土地租

赁协议书》，约定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将其位于中云物流园区北端的场地租赁给江苏新为，租赁面

积约

２．９５

万平方米，土地租赁标准为

１５

元

／

平方米

＊

每年，租赁期限为

２０

年。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江苏新为与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中云物流园区土地租赁补充协议书》，

约定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将其位于中云物流园区港一线与粮专线之间的场地租赁给江苏新为，租

赁面积约

１９

，

８５６

平方米，土地租赁标准为

１５

元

／

平方米

＊

每年，租赁期限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江苏新为与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中云物流园区土地及铁路专用线等租

赁补充协议书》，约定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将其位于中云物流园区粮专线北侧宽约

２０

米的道路租赁

给江苏新为，江苏新为依法取得道路的使用权和经营权，租赁面积约

７

，

４７５

平方米，土地租赁标准为

１５

元

／

平方米

＊

每年，租赁期限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江苏新为与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中云物流园区土地租赁补充协议书》，

约定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将其位于中云物流园区港一线南侧

５

米及其延长线以北（扣除以租用场地

后）的场地租赁给江苏新为，租赁面积为

２１

，

４６１

平方米，土地租赁标准为

１５

元

／

平方米

＊

每年，租赁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江苏新为与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就上述全部土地租赁内容签署《中云物流园

区土地租赁补充协议书》，上述所有租赁土地租赁期限均延长至

２０３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双方于

２０２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

前签订租赁补充协议并确定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３０

日起的租金价格和租金支付方式。

（六）保荐与承销协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公司与海通证券签订了《保荐协议》和《承销协议》，聘请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

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 该协议约定了双方在本次股票发行承销及保荐过程中的权利和义

务。

三、对外担保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不存在重大对外担保的情形。

四、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以及发行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涉及刑事诉讼的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涉及刑

事诉讼情况。

第七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

１

、 发行人：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望平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

８５５

号

３３Ｈ

室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８３６９７２６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３６９８５１

联系人： 金昌粉

２

、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杰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３３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４１１６２７

保荐代表人： 赵鹏、周晓雷

项目协办人： 舒畅

项目经办人： 肖婕、黄知行、吴俊、翁施君、王玮、王娜、邬岳阳、郭王

３

、 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 吴明德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５０１

号上海中心大厦

１１

、

１２

层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５１１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５１１９９９

经办律师： 孙亦涛、欧阳军、宋正奇

４

、 会计师事务所：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朱建弟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６１

号新黄浦金融大厦

４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９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９２５５８

经办注册会计师： 王士玮、黄洁

５

、 资产评估机构： 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宏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迎勋路

１６８

号

１６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３７８８３９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７８８３９８

经办注册评估师： 王进江、阮宏云

６

、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负责人： 聂燕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０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８９９４００

７

、 收款银行：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常德支行

住所： 上海市常德路

１２１１

号宝华大厦

户名：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０１０９００１２０５１０５３１

二、本次发行时间安排

询价推介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刊登发行公告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网上、网下申购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网上、网下缴款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预计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投资者可以查阅本次公开发行有关的所有正式法律文件， 该等文件也在指定网站上披露， 具体如

下：

（一）发行保荐书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二）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三）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四）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五）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六）公司章程（草案）；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文件查阅时间、地点、网址

投资者可于本次发行承销期间，到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办公地点查阅。除法定节假日以外

的每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和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３０

。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ａｃｅｏｎｌｉｎｅ．ｃ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12

日

（上接

A35

版）


